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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公告內容真
實、準確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
遺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會議沒有增加、變更提案情況。
本次會議有部分議案被否決。
二、會議召開情況
1、召開時間：
（1）現場會議召開時間為：

2012年11月23日（星期五）上午9:30
（2）採用交易系統投票的時間：

2012年11月23日9:30-11:30；13:00-15:00
（3）採用互聯網投票的時間：

2012年11月22日15:00-2012年11月23日15:00
2、召開地點：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流芳園路1號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3、召開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現場會議與網絡投票

相結合的方式
4、表決方式：公司股東可選擇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中

的任意一種表決方式。投票表決時，同一表決權只能選擇現
場、網絡投票方式中的一種。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會
6、主持人：董事長楊國威先生
本次股東大會於2012年11月6日以公告方式發出會議通

知，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
大會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
程》的規定。

三、會議出席情況
1、出席的總體情況：
參加本次股東大會現場會議的股東（代理人）31人，代

表 股 份 187,426,691 股 ， 佔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總 股 份 的
63.11％；參加網絡投票的股東（代理人）共594人，代表股
份24,589,650股，佔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19.67％。

2、非流通股股東：
外資法人股股東1人，代表股份151,470,000股，佔公司

非流通股股東表決權股份總數 88.06％。國有法人股股東 1
人，代表股份20,530,000股，佔公司非流通股股東表決權股
份總數11.94％。

3、公司部分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出席了會議。
北京大成（武漢）律師事務所周群策、楊翠瓊律師出席本次
股東大會進行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

四、提案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股東會議採取現場投票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對

各項議案進行了認真審議，以下議案 1、議案 2 因涉及關聯
交易，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
程》的相關規定，公司關聯股東阿爾斯通（中國）投資有限
公司對議案 1、議案 2 均迴避了表決，同時，議案 1、議案
3、議案4均經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表決的股東
所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議案2和
議案5均經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表決的股東所
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具體表決結
果如下：

1、審議了《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
本議案未能審議通過。表決情況如下：
同意27,070,129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

持表決權44.71％，反對33,446,612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
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55.24％，棄權29,600股，佔現場投票
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0.05％。其中，因審議事項
涉及關聯事項，外資法人股股份 151,470,000 股股東迴避表
決；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20,530,000股，佔非流通股股
東所持表決權100％，反對0股，棄權0股。

2、審議了《為順利實施本次債轉股，董事會同意並提
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的管理人員根據經股東
大會批准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及相關法
律法規規定，全權實施本次債轉股，包括相關文件的簽署和
履行等》；

本議案未能審議通過。表決情況如下：
同意26,928,529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

持表決權 44.48％,反對 33,443,812 股, 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
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55.23％，棄權174,000股，佔現場投
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0.29％。其中，因審議事
項涉及關聯事項，外資法人股股份151,470,000股股東迴避表
決；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20,530,000股，佔非流通股股
東所持表決權100％，反對0股，棄權0股；

3、審議通過了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的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178,520,329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
持表決權84.20％，反對33,288,412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
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15.70％，棄權207,600股，佔現場投
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0.10％。其中：外資法人
股同意股份 151,47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88.06％，反對 0 股，棄權 0 股；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
20,53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11.94％，反對 0
股，棄權0股。

4、審議通過了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178,521,529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
持表決權84.20％，反對33,286,412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
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15.70％，棄權208,400股，佔現場投
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0.10％。其中：外資法人
股同意股份 151,47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88.06％，反對 0 股，棄權 0 股；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
20,53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11.94％，反對 0
股，棄權0股。

5、審議通過了《關於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同意178,704,029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

持表決權84.29％，反對33,104,712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
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15.61％，棄權207,600股，佔現場投
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0.10％。其中：外資法人
股同意股份 151,47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88.06％，反對 0 股，棄權 0 股；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
20,53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11.94％，反對
0 股，棄權0股。

五、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大成（武漢）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周群策 楊翠瓊
3、法律意見書結論：本所律師認為，貴公司本次股東

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列席本次股東大會人員及會
議召集人資格，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表決結果符合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做
出的各項決議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武漢）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全文請
見巨潮諮訊網。法律意見書中表述的議案表決結果與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披露的議案表決結果一
致。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北京大成（武漢）律師事務所
關於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法律意見書

致：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武漢）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 「本所」）接

受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貴公司」）的委託，
指派本所楊翠瓊、周群策律師（以下簡稱 「本所律師」）出
席貴公司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以下簡稱 「本次股東
大會」），並就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的合法性、
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及會議召集人資格、會議表決程序和表決
結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見。

為出具本法律意見書，本所律師出席了本次股東大會，
審查了貴公司提供的有關本次股東大會的相關文件。在審查
相關文件的過程中，貴公司已向本所律師保證和承諾，所提
供的所有文件、資料正本及副本均真實、合法、有效、完
整，已向本所律師披露了一切足以影響本法律意見書出具的
事實和文件，且無任何隱瞞、疏漏之處。

基於前述保證和承諾，本所律師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及《武漢鍋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並按照律師行業公認的業務標
準、道德規範和勤勉盡責精神，出具法律意見如下：

一、關於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
1、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
本次股東大會係根據貴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

決議，由貴公司董事會召集。
貴公司董事會已於2012年11月6日以公告方式在《證券

時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上刊載了《武漢鍋爐股份
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通
知列明了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時間、召開地點、召集人、召
開方式、出席會議對像、會議審議事項、會議登記辦法、有
權出席會議股東股權登記日及其可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並參
加表決的權利等事項，並按規定對所有議案的具體內容進行
了披露。根據貴公司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通知公告，公司股
東除可以現場投票外，還可以採用網絡投票方式行使表決
權。

2012 年 11 月 15 日，貴公司董事會再次以公告方式，刊
載了《關於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的提示性公
告》，向全體股東告知了本次股東大會的網絡投票事項。

本次會議向股東提供了網絡投票平台，股東可以通過深
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參
加網絡投票。本次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所有股
東，均有權通過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公司股東可選擇
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中的任一種表決方式。如果重複投票，
則以第一次表決結果為準。

2、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
經本所律師核查，本次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與網絡投

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
現場會議於 2012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在貴公司會議室召

開；按照會議通知，貴公司向股東提供本次股東大會的網絡
投票平台，接受股東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深圳證
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通過深圳證券交易
所交易系統投票的時間為 2012 年 11 月 23 日 9:30-11:30、
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時間為 2012 年
11 月22日15:00至2012年11月23日15:00。

綜上，貴公司在本次股東大會召開前十五天刊登了會議
通知；網絡投票時間符合貴公司股東大會通知的內容；本次
股東大會召開時間、地點及會議內容與公告一致。貴公司發
出通知的時間、方式及通知內容均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範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
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關於出席、列席本次股東大會人員的資格和召集人
資格

1、參加本次股東大會現場會議的股東（代理人）31
人，代表股份 187,426,691 股，佔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的
63.11％；參加網絡投票的股東（代理人）共594人，代表股
份24,589,650股，佔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19.67％。

其中非流通股股東：外資法人股股東 1 人，代表股份
151,470,000 股 ， 佔 公 司 非 流 通 股 股 東 表 決 權 股 份 總 數
88.06％。國有法人股股東 1 人，代表股份 20,530,000 股，佔
公司非流通股股東表決權股份總數11.94％。

本所律師對出席現場會議的股東（代理人）提供的身份
證明、持股證明及股東授權委託書的核實，到會股東（代理

人）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
止2012年11月19日下午收市時貴公司《股東名冊》以及其
他相關證明文件相符，上述人員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資格合
法有效。

基於網絡投票股東資格係在其進行網絡投票時由深圳證
券交易所系統認證，本所律師無法對網絡投票股東資格進行
確認。在參與網絡投票的股東資格均符合法律、法規及規範
性文件和章程規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師認為，本次股東大會
的網絡投票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關
規定，網絡投票的公告、表決方式和表決結果的統計均合法
有效。

2、貴公司部分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本次股
東大會，總經理、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和見證律師列席了本次
股東大會。

3、本次股東大會召集人為貴公司董事會。召集人的資
格符合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三、本次股東大會議案的表決結果
本次股東大會的議案1、議案2，因涉及關聯交易，按照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
定，公司關聯股東阿爾斯通（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對議案
1、議案2均迴避了表決；另外，議案1、議案3、議案4均需
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表決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議案 2、議案 5 均需出
席本次股東大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表決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

經本所律師審核見證，本次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結束後，
合併統計了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的表決結果，現確認如下表
決結果：

議案1.《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
同意27070129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有表

決權的 44.71％；反對 33446612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
所有股東有表決權的55.24％；棄權29600股，佔現場投票及
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有表決權的0.05％。其中，因審議事項涉
及關聯事項，外資法人股股份151,470,000股股東迴避表決；
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20,530,000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
持表決權100％，反對0股，棄權0股。

議案2.《為順利實施本次債轉股，董事會同意並提請股
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的管理人員根據經股東大會
批准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及相關法律法
規規定，全權實施本次債轉股，包括相關文件的簽署和履行
等》；

同意26928529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有表
決權 44.48％，反對 33443812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
有股東有表決權的 55.23％，棄權 174000 股，佔現場投票及
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有表決權的0.29％。其中，因審議事項涉
及關聯事項，外資法人股股份151,470,000股股東迴避表決；
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20,530,000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
持表決權100％，反對0股，棄權0股。

議案3.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的《武漢鍋
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 178520329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
持表決權 84.20％，反對 33288412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
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15.70％，棄權 207600 股，佔現場
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0.10％。其中：外資
法人股同意股份151,470,000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88.06％，反對 0 股，棄權 0 股；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
20,53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11.94％，反對
0 股，棄權0股。

議案4.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武漢鍋
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 178521529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
持表決權 84.20％，反對 33286412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
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15.70%，棄權208400股，佔現場投
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0.10％。其中：外資法
人股同意股份 151,47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88.06％，反對0 股，棄權 0 股；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
20,53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11.94％，反對 0
股,棄權0股。

議案5.《關於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同意 178704029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

持表決權 84.29％，反對 33104712 股，佔現場投票及網絡投
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15.61％，棄權 207600 股，佔現場
投票及網絡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0.10％。其中：外資
法人股同意股份151,470,000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88.06％，反對0股，棄權 0 股；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
20,530,000 股，佔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 11.94％，反對 0
股，棄權0股。

根據監票人、計票人對表決結果所做的清點及本所律師
的核查，議案1未能超過參加該項議案表決的股東所持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議案2未能超過參加該
項議案表決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過；議案 3、議案 4 超過參加該項議案表決的股東所持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議案5超過參加該項議
案表決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通過。
本所律師認為，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符合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四、結論意見
綜上所述，本所律師認為，貴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

集、召開程序，出席、列席本次股東大會人員及會議召集人
資格，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表決結果符合法律、法
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做出的各
項決議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武漢）律師事務所
見證律師（楊翠瓊）：
執業證號：14201200611253049
見證律師（周群策）：
執業證號：14201199810260541
負責人（呂晨葵）：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溫州市嚴限公費遊埠
官員因公出國全過程須公示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A8中國新聞􀰙責任編輯：曾慶業

【本報訊】據新華社二十三日電：繼大力度改革公車
、公務接待後，溫州市最近又向黨政幹部因公出國 「動真
格」 。根據新政，溫州黨政幹部因公出國不僅要提前審批
，而且還需全過程公示，對於違規違紀公款出國產生的費
用由個人承擔，並且追究派出單位負責人的責任。

溫州市委辦、市府辦近日聯合印發了《溫州市黨政幹部因公出國（境
）管理五項制度》，要求從明年 1 月 1 日起，對黨政幹部因公出訪實施
「計劃控制、任務審查、公示公開、動態監督、責任追究」制度。五項制

度又細分為15個規定，幾乎對黨政幹部出國出境進行了全過程管理。

出國計劃需年前提交
該新政規定，溫州市對黨政幹部出國實行計劃控制，各單位需於每年

10 月份前提出下一年度出訪工作，主管部門從嚴審核控制並編制出國
（境）計劃。申請未列入計劃或超本單位年度計劃指標的團組一律不予審
批。同時，新提任的市管幹部，一年內不安排出訪；退休前不足6個月和
退二線的幹部，不安排出訪。

出訪單位在申報出訪任務時，還要詳細說明出訪主要任務和內容、人

員組成，提供詳細的日程安排、接待單位等內容，且公務活動應佔在外日
程安排的三分之二以上。

溫州還將嚴格審查出訪邀請函，從源頭上控制無明確公務目的的團組
。除了規定邀請單位須級別對等、業務對口外，新政還明確不准由中介機
構、旅行社聯繫邀請函；不准購買或變相購買出訪邀請函；不得接受海外
華僑個人邀請，非僑務主管部門不得以僑務工作名義或應僑團邀請出訪。

出訪情況將網上公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革還特別強調借外部力量來監督。不僅出國審

批的材料需要公示，黨政幹部在回國後，還需公示公開任務執行情況、出
訪成果報告和出訪費用。在每年年初，溫州政府網上還將公示過去一年幹
部出訪的情況。

幹部公費出國作為三公經費的重要部分備受關注，而藉考察之名去旅
遊、在國外用公款奢華消費等現象一直以來被公眾所深惡痛絕。而 「溫州
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率團出國考察滯留法國不歸」、 「『溫州赴美培訓團
』23人21天花費65萬」等事件，一度讓溫州站上輿論的風口浪尖。15條
規定能否起到實質性作用？溫州市紀委黨風室主任汪慧平表示，這些政策
都是針對問題而定，且具有操作性。

「改革壓力很大，但一定會堅持走下去。」汪慧平說。

【本報記者強薇南京二十三日電】今天是約翰．拉貝誕辰130周年
。他與十幾位國際友人共建的南京國際安全區曾在1937年日軍攻佔南
京期間庇護了25萬中國難民，被稱為中國的 「舒特拉」。近年來，南
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一直致力於當年倖存者的口述史料的搶
救整理工作，但因考證困難和倖存者人數的驟減，步履維艱。

自2006年南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對外開放以來，南京
大學的師生和來自奧地利的志願者就一直持續不懈地尋訪當年被拉貝庇
護的倖存者，為其錄音、錄像，並留下卷宗文檔。歷經6年多，終於收
集到幾十份珍貴的一手史料。

憶起尋找倖存者的艱辛，南京大學檔案館館長吳玫說可謂是一言難
盡。1937 年日軍攻陷南京後，時任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代表處代表的
約翰．拉貝在其住所內保護了600多中國難民，使他們在長達6周的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倖免於難。南京大學的師生們正是根據這份600多
人的名單，按圖索驥，前往南京檔案館一一核實，再通過公安和民政機
關輾轉找到倖存者。

在世倖存者僅餘約200人
「這件事推進起來非常困難。」吳玫表示，一方面，隨着時間的流

逝，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人數正在不斷縮減，現在找到的老人也都已在
85歲以上，很多時候還需要家人幫忙回憶；另一方面，即使好不容易
找到倖存者，也要尊重老人的意見，如果老人不願提及口述史料的收集
工作也就無法進行。而且，目前在世的倖存者僅有200人左右，他們已
經成為少之又少的歷史見證人。

吳玫說，直到現在，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還有不少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自發趕來，紀念拉貝先生。其中有一對夫婦，就住在
拉貝故居附近，已近 90 高
齡，如果有國際訪問團來
故居參觀，還會過來幫忙
講講當年的經歷。拉貝先
生的正直和善良正是在這
些親歷者的敘述中生動起
來。

就在今年，南京大學
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
二期項目開始啟動，吳玫
表示無論多艱難，收集南
京大屠殺倖存者口述史料
的工作還將繼續下去，南
京大學還將把當時中外合
作救援難民的事跡史料集
結成冊，予以出版。

滬創菌食垃圾變廢為寶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二十三日電】1995年起， 「垃圾分類」的概念被

引入了上海市民的生活，期間分類模式幾經變革，卻終難有所成效，其中，
廚餘果皮和菜場垃圾等這類無回收再利用價值的垃圾中的垃圾更是成了城市
的 「老大難」。不過，目前滬上新興的 「菌種分食垃圾法」卻發掘出了它們
的 「含金量」。

上海市閔行區吳涇鎮一間有機垃圾應急處置場，既沒有焚燒垃圾產生的
濃煙，也很難聞到一般垃圾處理廠的沖天酸臭味。在處理車間內，只見十餘
台冰櫃大小的機器整齊地一字排開，幾名工人正忙着把各小區經過二次分類
的垃圾填進這些機器。 「你看到的這些機器是生化處理機，裡面放了特別的
菌種，這邊的垃圾處理完全靠這些菌類以及後期發酵池發酵處理，所以對環
境的影響來說要好很多」，上海市閔行區綠容局環衛科科長朱仁良自豪地向
記者介紹着這套神奇的設備， 「這樣不僅僅是處理了垃圾，還能產出許多有
用的肥料等。」

從生化處理機出來的半成品
會送到發酵池，經過二十天左右
，這些運進來的垃圾的5%至8%
可轉化為有機肥料，另有一大部
分還可加工成燃料棒。而據朱科
長介紹，這套 「菌種分食垃圾法
」不僅能產出大量能源，其工作
原理本就十分節能， 「由於採用
了這種特殊的生化技術，過去每
處理 1 噸垃圾要消耗 250 元的電
，如今只要 50 元，只有傳統技
術五分之一的耗能。」

而上海中信元鈞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王金生副總表示，這套垃
圾處理裝置應稱為防身生物處理
裝置，用於這套裝置中的菌種由
該企業自主研究並培育的，目前
該技術僅在上海的徐匯區和閔行
區試點。此外，由於該公司現被
香港中信收購，所以，不久後這
套技術也極有可能被香港採用，
「目前還不好說，我們現在只在

上海設了兩處試點，但將來一定
會再擴點推廣。」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二十三日電】經重慶市紀委調查核實，
近日互聯網流傳有關不雅視頻中的男性為原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
富。23 日，重慶市委研究決定，免去雷政富北碚區區委書記職
務，並對其立案調查。 「微博曝光雷政富不雅視頻事件」經過
59 小時的網絡發酵，開創了內地紀委在最短時間內對網上實名
舉報回應、調查並核實、處理的先例。

與情婦鬧翻動用刑警抓捕
一段 「疑似重慶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不雅視頻」及其截圖

20日23時許被《南方都市報》記者紀許光微博曝光。14小時後
，重慶市紀委表示，已注意到不雅圖像貼文相關內容，正在了解
核實。40 小時後，重慶官方將此事件的舉報定性為實名舉報，
相關部門展開調查。59 小時後，經市紀委調查核實，不雅視頻
中男性為雷政富。重慶市委決定免去雷政富北碚區區委書記職務
，並對其立案調查。

「紀許光」微博稱，被舉報人 「包養情婦、並與之淫亂」，
微博還附有 「性愛視頻鏈接」和 「性愛視頻截圖」。數張 「性愛
視頻截圖」則顯示，一名樣貌與被舉報人相似的男子正與一名女
性在房間內發生性關係。該微博稱， 「在2007年農曆大年初一
、初三，時任北碚區區委副書記、區長的被舉報人在重慶一賓館
與18歲的二奶進行性淫亂。」微博稱， 「被舉報人與情婦趙某
某鬧翻後，動用刑警抓捕該情婦，並關押1個多月。他已經接受
本人電話採訪，又稱 『淫亂視頻是移花接木』，稱願意和本記者
做朋友。」

涉嫌助親屬包攬工程謀利
本月21日晚上8至9時，此事件第一爆料人朱瑞峰和紀許光

做客騰訊微訪談，通過微博回答網民對北碚官員不雅視頻事件的
提問。朱瑞峰、紀許光稱， 「他們手上有相關完整視頻以及被舉
報人插手工程建設為親屬謀利、其弟弟包攬墊江縣土石方工程等
線索和證據，重慶市紀委有關人士已經與他們取得聯繫，他們願
意向重慶市紀委提供相關資料。」

在事件被曝之初，雷政富在接受多名記者採訪時均表示 「視
頻係造假，不要信」。儘管雷政富本人對此再三否認，但此事在
網絡如野火般迅速燎原。

雷政富現年54歲，歷任重慶市江津市副市長、重慶市墊江
縣縣長、書記、重慶市九龍坡區委副書記、重慶市北碚區區長、
書記，2007年官至正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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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搶救收集大屠殺史料

▲小區垃圾站工作人員清洗放置廚餘
果皮的褐色垃圾箱

本報記者夏微攝

▶各界人士向拉貝塑像獻
花，紀念其誕辰130周年

本報記者強薇攝

▲針對公費旅遊的現象，溫州市推出《溫州市黨政幹部因公出國（境
）管理五項制度》，規範幹部因公出國的整個過程 網絡圖片


